
衛生福利部未成年雙性人之醫療矯正手術 

共同性建議原則 
 

一、衛生福利部為避免雙性或性別不明嬰兒與兒童過早接受

非緊急和不可逆轉之性別手術，而產生不必要之傷害，

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醫師遇需以醫療矯正手術始能改善雙性或性別不明之未

成年者，應以病人最適健康利益做考量，並經由專業醫

學、心理、社會評估，確認手術之必要性，才施予手術。 

三、未成年雙性或性別不明者之醫療矯正手術時機建議原 

則： 

(一)未滿十二歲：不宜執行，除經專業團隊評估有癌化或 

生理機能障礙情形。 

(二)十二歲至十八歲未滿：有適應困難者，應經專業團隊

評估後為之。 

(三)滿十八歲：經專業團隊評估後始得執行。 

四、前點所定專業團隊應設有染色體檢驗實驗室，團隊成員

應包括: 

(一)具兒童內分泌科、兒童外科、兒童泌尿科及兒童青少 

年精神科等專科醫師。 

(二)具青少年衡鑑經驗之心理師。 











未成年雙性人之醫療矯正手術轉介建議醫院 

 

編號 醫   院 備  註 

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 

2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 

3 臺北榮民總醫院  

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 

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 

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 

7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(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)  

8 臺中榮民總醫院  

9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 

1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 

11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

1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 

13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 

14 高雄榮民總醫院  

1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 

16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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